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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8月5日  

 

针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基本方针的紧急建议 

 

公益社团法人 关西经济联合会 

社 团 法 人 关西经济同友会 

 

 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，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，政府的灾后重建

基本方针终于出台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方针中写入了关西经济界一直主张的设立“复

兴厅”以及“复兴特区”等内容。今后我们要在该基本方针的指导下，建设放心、安全

的城市，刺激经济发展以振兴产业、扩大就业，通过迅速实施以上措施实现灾后重建，

让灾区人民和受灾地区看到灾后重建的希望，并激起他们重建的干劲。 

  根据此次的基本方针，关西经济界对政府、执政党及在野党强烈提出以下建议。 

 

建议内容 

1、尽快设立“复兴厅”，并将其作为司令部 

  在推进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，统管跨越内阁府和相关省的政

策、措施，并进行一站式应对的司令部功能不完善。基本方针中指出的“复兴厅”能

否真正成为司令部目前尚不明确。 

  政府应尽快提出“复兴厅”设置法案，并且在设置法案中，将跨越内阁府和相关

省的权限及预算加以集中，明确灾后重建措施的企划立案及实施的一体化职责。同时

应将总部设在东北地区，以便把握灾区情况，与自治体保持紧密合作。 

 

2、灾区自治体行政功能的恢复与完善 

  负责推进各灾区的灾后恢复工作、制定并实施重建计划的主要是贴近居民的基层

自治体（市町村）。但此次大地震中大部分主要负责机构—基层自治体受到重创，可

开展工作的人手不足，导致行政功能明显下降。为了迅速实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，必

须尽快恢复并完善受灾自治体的行政功能。关西广域联合以“对口支援”方式对灾区

进行支援，此外许多自治体也在向灾区派遣人才。我们希望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

（由财政负担派遣费用等），除了派遣包括已退休人员在内的自治体职员以外，推进

政府及民间的广泛的人才派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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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现有预算的早日实施与第3次补充预算的早日安排以及重建财源的确保 

  作为此次大地震的救灾措施，日本政府目前已分两次安排了约6万亿日元的补充

预算，但由于此次地震的受灾规模超过阪神淡路大地震，因此预计需要 17 万亿日元

左右的追加预算。 

  因此，为保证迅速实施第1次与第2次补充预算拨款的重建工作，同时能够让受

灾自治体放心落实具体的灾后重建项目，政府与执政党及在野党应一致合作，迅速并

及早安排第3次大规模补充预算。 

  安排第3次补充预算时，要安排使用自由度较高的地方自治体补贴以及关西经济

界建议的与民间资金配套的复兴基金，使预算能够根据灾区的需求得到灵活、机动的

应用。 

  同时，重建是在财政健全化的方针下进行的，当务之急是提出有说服力的计划，

通过彻底减少财政支出、灵活运用民间资金等，减少发行不必要的赤字国债。关于确

保重建财源的税制措施，已在今年6月公布的“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第2次建议～

重建计划的早日制定与重建财源”中表明。即应该在全体国民共同负担的互助精神下

设立“复兴支援税”（拟称）。设立时作为时限措施，可在一定期间内加入消费税中。

但应采取相应措施减轻灾区居民负担。 

 

4、早日实现稳定供电 

  东北地区的恢复与重建中最重要的是凝聚全日本之力进行支援。尤其是关西地区

在大地震发生以后发挥了支撑日本经济的巨大作用。但在这一刺激经济发展以实现增

长的关键时期出现的供电不足，将成为今后灾后重建工作的严重阻碍。 

  确保核电站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但如果核电站经过定期检查后，仍不能恢复供电

的话，我们将会面临严重的电力不足问题。 

  电力是支撑社会与产业的基础设施，供电不稳将对国民生活与经济活动直接造成

严重影响。稳定的电力供应可以说是防止产业空洞化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。 

  对于经过定期检查的核电站，政府应负责取得地方自治体的理解与同意，迅速实

现核电站的重新运行，保障电力的稳定供应。 

 

以 上 


